
上海毓恬冠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、 

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的说明 

（一）股东大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2021 年 8 月 20 日，公司召开创立大会，通过了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

事规则》，建立了规范的股东大会制度。 

自股份公司设立至 2024 年 10 月 21 日，共召开了 11 次股东大会，审议决定

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、公司基本制度、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、重大对外

投资，公开发行并上市、募集资金投资、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等重大事项。报告期

内，公司股东大会的通知、召集、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

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会议记录完整规范，决议内容合法、合规、真实、

有效。股东大会依法履行了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设董事会，对股东大会负责。公司董事会由

七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三名。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，任期三年。董

事任期届满，可以连选连任，但独立董事的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。董事在任期

届满以前，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。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，副董事长一人，

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和罢免。 

自股份公司设立至 2024 年 10 月 21 日，共召开了 14 次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

选举董事长、任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、制定公司各项规章制度、公开发行并上市、

募集资金投资方向等议案。报告期内，公司董事会的通知、召集、召开和表决方

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会议记录完整规范，

决议内容合法、合规、真实、有效。董事会依法履行了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。  



（三）监事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依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，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一

人。监事会设主席一人，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。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。

监事任期届满，可以连选连任。监事在任期届满以前，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

职务。 

自股份公司设立至 2024 年 10 月 21 日，共召开了 10 次监事会，审议通过了

选举监事会主席、公司年度财务报告、监事会年度工作报告、公开发行并上市等

议案。报告期内，公司监事会的通知、召集、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会议记录完整规范，决议内容合法、

合规、真实、有效。监事会依法履行了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所赋予的权利和

义务。 

（四）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公司共有三名独立董事，分别由刘启明、刘风景和董慧担任。公司独立董事

人数超过董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自建立以来规范运行，独立董事均勤勉尽责，按照相关法

律法规和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的规定行使权利并履行职责。 

独立董事自任职以来，参加了每一次董事会会议，勤勉尽责，严格按照《公

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要求，任职履行职责，对保证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公平、

公正、公允性，保障董事会决策科学性，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

作用。 

（五）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

公司设董事会秘书，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、文件保管以及

公司股东资料管理等事宜。 

2021 年 8 月 20 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，聘任吴宏洋为公司

董事会秘书。吴宏洋自任职以来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秘

书工作制度》的规定，勤勉尽责地履行了董事会秘书职责。 



2023 年 3 月 18 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聘任韩奋吉为公司

董事会秘书。韩奋吉自任职以来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秘

书工作制度》的规定，勤勉尽责地履行了董事会秘书职责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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